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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9 年 6 月 24 日 HEPS 科技委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了确保高能同步辐射光源（HEPS）工程经理部对

HEPS 工程在设计、建造、调试验收各个阶段重大工程技术问题的

正确决策，对 HEPS 工程的科学目标和后续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握，

成立 HEPS 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HEPS 科技委”），并制

定本章程。 

第二条 HEPS 科技委是 HEPS 工程经理部的科技咨询机构。 

第二章  职  责 

第三条 HEPS 科技委根据工程经理部的要求，履行以下职责： 

（一） 对 HEPS 工程设计和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科学技术和工程

技术问题提出咨询意见。 

（二） 对 HEPS 工程各阶段的进度、完成情况、工程质量、工

程管理等进行评估，对需要改进的问题、计划和技术方案的调整与

变更等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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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根据各学科领域前沿发展趋势和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方

向，对 HEPS 未来规划的光束线、实验站及优先支持的基础科学前

沿研究方向、重要高技术开发研究方向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。 

（四） 完成 HEPS 工程经理部委托的其他工作。 

第三章  组织结构 

第四条 HEPS 科技委由来自加速器科学技术、同步辐射线站

技术及应用领域的专家委员组成，由中国科学院聘任。 

第五条 HEPS 科技委设主任 1 名，副主任 1 名。 

第六条 HEPS 工程办公室为 HEPS 科技委的办事机构。 

第四章  工作制度及准则 

第七条 在工作中，充分发扬民主，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实

事求是的精神。 

第八条 HEPS 科技委原则上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全体会议，由

主任或副主任召集。 

第九条 为了更好地完成咨询工作，HEPS 科技委可以在工程

进展的不同阶段，根据需要组织相应的专业研讨会。 

第十条 HEPS 科技委会议议题由 HEPS 工程经理部提交科技

委审定，或者由 HEPS 科技委主任征求委员的意见后提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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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HEPS 科技委会议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，出席会议的

人数应不少于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，不少于出席人数的三分之二同

意为通过。 

第十二条 除会议外，HEPS 科技委的工作方式还包括调研考察、

通讯咨询、网上咨询等方式。 

第十三条 HEPS 科技委进行咨询或举行学术活动时，可邀请非

委员参加。 

第十四条 HEPS 科技委会议纪要由主任或副主任签署后，提交

HEPS 工程经理部，并报送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。 

第十五条 HEPS 科技委委员及相关人员在咨询、评议、评估过

程中，应客观公正，遵守纪律，并按有关要求做好保密工作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六条 本章程自下发之日起开始执行，至 HEPS 工程竣工验

收后自动失效。 

第十七条 本章程的修订需经 HEPS 科技委会议讨论通过后生

效。 

第十八条 本章程由 HEPS 科技委负责解释。 


